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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 

我国历史地震记载丰实、悠久为世所公认。自 1961 年以来，我国的地震目

录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编纂和修订。每个版本的“中国地震目录”都得到我

国地震和地学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应用，也成为我国地震预测和科研工作中不可或

缺的基础资料。随着地震工作的开展，资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，地震目录需要

不断丰富和完善。本文就“目录”修订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。 

1 对我国地震史料的基本认识 

1.1 地震史料的宝贵性 

我国历史地震资料内容翔实、记载年代悠远是众所公认的，它在我国地震预

测、抗震、减灾、工程安评等科研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是我们地震工作

者的宝贵财富，每一条地震记载都来之不易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我们历史地震工作

者有责任加以维护，并尽可能发掘，使之更好地为地震科研应用。 

1.2 地震史料的可信性 

我国历史文献、资料的来源十分广泛、庞杂，记载的内容、文字表达又多种

多样。但应当看到，历史文献中对事件内容的记载，绝大多数都是以历史事实为

基础的，特别是正史，都是根据亲历见闻或地方上报据实记载下来的，对所记载

的历史事件应当说可信度是高的，即使地方文人墨士可能有夸张或自己的解释，

但也不会凭空编造。 

1.3 善待和充分利用地震史料 

我国地震史料记载受历史条件所限，早期和近期地震记载的详简程度差异很

大，早期的记载，由于居民点稀少，通讯、交通很是不便，致使缺失很多，虽经

多方努力收集考证，资料本身遗漏不完整仍是难免，同时，资料间也可能有相互

矛盾的地方，由此可能对同一资料内容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，这是客观存在的，

历史地震工作者要从历史的角度善待史料中存在的某些缺陷，不要苛求，特别是

对早期地震史料，希望尽可能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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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历史地震目录的修改 

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我国已进行了四次全国性的有各地方省市参与的大规模地

震目录的编篆修订，以及相应的全国性和各地方对历史地震资料的收集、调查、

考证和汇编工作，在对历史地震目录编制修订中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编目原则

和方法（参见四个版本目录的编辑说明），或者说已逐步形成一套比较一致的约

定俗成的确定历史地震参数的方法和准则，为进一步研究探讨打下坚实基础，也

是我们今天讨论历史地震目录修订的基础。 

2.1 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 

在编制地震目录过程中，历史地震工作者对每一条地震记载都要经过多方考

证，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的工作，以确定一次地震的存在及其参数，给出参数的

精度范围。对参数难以确定的地震列入附录，这一做就给使用者留出一定的空间。

地震工作者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和经验，对相关地震做进一步调查研究，

加以完善。 

2.2 加强管理，有序修订 

在编制第三代地震区划图时，特别指出，尽可能增加地震目录的信息量，将

有感范围大，M≥4 4
3 的地震，尽可能列入目录，这对一些地区地震危险性分析

和地震活动性判别起了很大作用。由此可以看出， 新版的地震目录，为地震工

作者提供更多的信息，有较多的选择余地，但同时也可能由于使用者理念认识不

同，产生某些任意取舍或混乱无序现象。我们希望地震工作者在使用目录过程中

如有不同意见，需要增、删、补充或改正修订的，要在有序状态下，通过一定方

式给予修订，为此建议加强统一管理，建立我国地震参数审批上报备案制度，并

有一定的组织机构，建立全国统一的历史地震数据库，以确保我国地震目录的修

订、使用在有序状态下进行。 

2.3 从史料中提取不同类型地震信息 

在现代地震活动性研究中我们发现，地震的发生具有主、余震型、双主震型

等类型，地震活动还具有群发性、迁移性等特征，这些情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

有些是明确记述，多数难以区分，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各种不同资料情况，加

以综合对比，尽可能从中捕捉到较完整的地震信息。 

 2



2.4 重视早期史料中的地震记载 

由于历史久远，对同一地震事件，由于历代相传，可能有多个版本记载，不

同朝代不同版本多次传抄，难免有失真情况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应以当朝记载为准

或对该地震 早的史料记载为准。 

2.5 重视地方和个体独立的史料记载 

我国记载地震的史料非常繁杂多样，大致可分为二大类，一类是当朝政府所

属机构的记载，如史记、本记、五行志等，常以综合和归纳形式记事。另一类即

为地方志书、文人杂记或当时各地寺、庙、墓、碑、塔等各地散记的事件，后者

对地震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地震情况能比较具体地记录。各种史料所记载的侧重

点也各不相同。当多个史料对同一事件记叙不尽相同时，更多地重视依据地方志

或当地发掘的文字记载，尽可能明确区分地震事件。 

3 历史地震参数评定方法 

3.1 地震事件的确定 

有单独文献史料记载，时间、地点和地震情况明确，并与其它地震事件记载

内容可区分的，可列为一次独立的地震事件。 

同一时间、多点记载、地点相近的或可信烈度衰减距离的地震记载可列为同

一地震事件。 

3.2 震中位置确定 

① 由于记载本身局限性，常以县治、府治为单位记录，若无更多数据说明

震中位置只能列到行政所在地。如某县地震山崩，明知该县治不会在山上，在没

有具体指明具体山崩地点的情况下，也只能将震中放在该县的县治所在处。 

② 由于地震事件的多样性，可能造成烈度异常、等震线很不对称等现象。

如有多点记载较为分散，震中位置可按记载破坏 重的地点确定。 

③ 多点有感记载，震中坐标可设定在有感区的几何中心，或偏于较重记载

处，若某地有连震，又震，或一日数震等记载者，震中位置可偏于该处。震中烈

度可不评定。 

3.3 地震烈度评定 

我国地震专家先后编制了四种烈度表，各具不同特点，互补性强。 

李善邦主编历史地震烈度表，以史料记载中的语言编写，便于直接用史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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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地震烈度等工作； 

谢毓寿主编烈度表，参照国外Ⅶ度表编制，适用于较早按建筑物破坏情况

评定地震烈度的工作； 

刘恢先主编烈度表，吸收了我国 60～70 年代大地震经验编写，较全面； 

陈达生主编烈度表，作为国标，保持刘恢先主编烈度表的内容，稍有增补，

更适合近代地震烈度评定。 

历史地震记载受当时各地人文、地理、经济条件影响较大，实际情况复杂

多样，在评定地震烈度时，常难以与烈度表中内容一一对照。具体操作时，需参

照烈度表，前后左右相互对照比较，综合评定。 

3.4 地震震级厘定 

确定历史地震震级参数没有仪器记录做依据，其震级有可根据震中烈度、有

感区范围和烈度、震级衰减关系式三种方法确定，三种方法可相互参考，视具体

拥有的资料情况综合估定。 

3.5 列入附录的地震 

震中可能在海域或台湾的大地震，沿海陆地有感点较少难以判别震中位置，

又无现代地震可以比较者，或有些被视为疑难地震，震中烈度和震级等参数难以

判定者，可将此类地震资料列入附录待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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